
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 (函) 
 

受文者：全體會員旅行社 

速別：最速件 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普通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2 年 07 月 24 日 

發文字號：高市旅行(102)本字第 189 號 

主旨：「僑務委員會補助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十月慶典回國僑胞參加旅遊 

活動作業要點」業經該會於中華民國 102 年 7 月 8 日以僑商經字第 

1020300806 號令訂定，檢送要點暨其附表 1 份，敬請查照。  

說明：依據僑務委員會 102 年 7 月 12 日僑商經字第 1020300860 號函副本 

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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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會地址：(801)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 號 5樓 電    話：(07)241-3881 



         



        



         


